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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2020年 8月 22日，赵某因家人生病急

用钱，想向陈某借 10 万元，陈某提出借款
月利率 3%。赵某虽觉得利息太高，但家
人病情不等人，再三纠结之下，最终还是
接受了陈某的条件。赵某想知道，自己能
否以陈某放高利贷为由拒绝支付利息？

说法
《民法典》第 680 条规定：“禁止高利

放贷，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
定。”这是国家从法律层面上对高利贷作
出禁止性规定。

何 为 高 利 贷 ？ 目 前 尚 无 明 确 规
定。不过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
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
26 条规定：“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
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，人民法院应予
支持，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

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
除外。”本案中，双方约定月利率 3%，其
年利率高达 36%。经查阅，2020 年 8 月
20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发布的一年期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.85%，以四倍计算，
受 司 法 保 护 的 上 限 为 15.4%，因 此 赵 某
应 按 年 利 率 15.4%向 陈 某 支 付 利 息 ，超
过部分可拒付。

完善合同制度 回应社会需求

规范网络交易 快件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111

合同制度是市场经

济的基本法律制度，因

此民法典合同编具有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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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徐某在某 APP 上在线购买了一部手

机，商家承诺提供包邮服务并 3 日内送
达。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运输该电脑的
快递车辆在高速上发生事故，导致整车
货物全部损毁。徐某找商家讨说法，但
商家回复称应向物流公司索赔。那么，
徐某究竟该找谁赔呢？

说法
《民法典》就网购中的特殊问题作出

规定。一是明确了网购合同成立时间。民
法典第 491 条第 2 款规定：“当事人一方
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
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，对方选择该
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
立，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”二是

就交付问题作出规定。民法典第 512 条规
定：“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
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
方式交付的，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
时间……”据此，在买家签收之前，商品
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卖家承担。本案中，在
徐某和卖家无另行约定的情况下，手机
损毁的责任由卖家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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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2019 年 3 月，甲借给乙 10 万元，借条

上约定借款期限 2 年。2020 年 7 月，甲因
妻子精神病加重、女儿因血管瘤需手术，
所需医疗费达二三十万元，于是请求乙
提前偿还欠款。那么，法律会支持甲的
请求吗？

说法
《民法典》第 533 条新增了情势变更

规则，即“合同成立后，合同的基础条件
发 生 了 当 事 人 在 订 立 合 同 时 无 法 预 见
的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，继续
履 行 合 同 对 于 当 事 人 一 方 明 显 不 公 平
的，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

新协商；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，当
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
更或者解除合同。”本案中，借款合同成
立之后，合同赖以成立的环境或基础发
生异常变动，为了避免双方当事人按约
定履行会造成利益失衡的结果，法律对
甲要求乙提前还款的请求会支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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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不交物业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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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某小区物业服务跟不上，卫生也差，

王某多次向物业公司反映。由于物业公
司置之不理，王某就以拒交物业费来“抗
议”。此时，物业拿出了杀手锏，声称若再
不交物业费，就对他家采取停水、停电等措
施。那么，物业能这样来催交物业费吗？

说法
针对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，《民

法典》增加规定物业服务合同，并规定：物
业服务人公开作出的有利于业主的服务
承诺，为物业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；业主
享有知情权，物业服务人应定期报告服务
信息。其中，《民法典》第 944 条第 3 款规
定：“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、供
水、供热、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。”本
案中，王某不履行交费义务，物业公司可
以通过协商、仲裁、诉讼等方式解决，但无
权对业主采取停水、停电、停暖等措施。如
果因此给业主造成损失的，物业应承担责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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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约定保证方式

“一般保证”优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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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2018年 10月，韩某为朋友李某向张某

借的 8 万元提供担保，但没有约定保证的
方式和范围。现在借款期限已到，李某无
力向张某偿还借款，张某就要求韩某还
款。那么，张某有权直接要求韩某还款吗？

说法
保证合同中的保证方式分为一般保

证和连带责任保证，两者的重要区别为保
证人是否享有先诉抗辩权。在一般保证
中，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，即债务到期
时，债权人需先向债务人主张权利，在未
经法院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前，不得直接
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。在连带责任保
证中，保证人则不享有先诉抗辩权，即债
权人有权在债务到期时一并要求保证人
承担还债责任。按现行《担保法》的规定，
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
明确的，推定为连带责任保证，而民法典
第 686 条改变了这一立场，规定在这种情
形下应当按照一般保证处理。本案中，韩
某应承担一般保证责任。也就是说，该借
款纠纷未经法院审判和强制执行之前，张
某无权要求韩某替李某还钱。


